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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签署了 2019 年

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的《债权代理协议》，且该协议已生效。 

2、根据《2019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19年东台惠民城

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已于 2019年

3 月 12 日发行完毕，本次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本次债券的相关债权事

务，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向发行人提供相关后续服务。 

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

议》等的约定履行主承销商、债权代理人的职责。为出具本报告，本

公司对发行人 2023年度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 

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

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判断，对本公司履行债权代理人和主承销商职责期

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出具结论意见。 

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次债券

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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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 本次债券基本要素 

（一） 债券名称：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9东台惠民债”、“PR19东台”）。 

（二） 债券代码：1980019.IB（银行间市场）；152118.SH（上

交所）。 

（三） 发行首日：2019年 3月 7日。 

（四） 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9.00亿元。 

（五）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7年，同时设置分期偿还本

金条款。从第 3个计息年度开始至第 7个计息年度分别逐年偿还本次

债券发行总额的 20%。 

（六） 债券利率：本次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5.37%。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七） 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8 日起

至 2026年 3月 7日止。 

（八） 债券担保：本次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九） 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十） 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发行人履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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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

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

通。本次债券于 2019年 3月 14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以下简称

“19 东台惠民债”，证券代码为 1980019.IB；2019 年 4 月 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交易，以下简称“PR19东台”，证券代码为 152118.SH。 

（二） 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月 8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人

已于 2023年 3月 8日全额支付第 4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3,866.40万元，

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资金

用于中欧（东台）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 9.00亿元，

其中中欧（东台）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使用 6.00 亿元，其余 3.00 亿

元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公司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使用。 

截至 2023 年末，19 东台惠民债/PR19 东台的募投项目为“中欧

（东台）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目前建设进度已完工，产业园厂房

已投入出租运营，项目效益符合预期。截至 2023 年末，项目净收益

不存在较募集说明书等文件披露内容下降 50%以上，或者报告期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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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他可能影响项目实际运营情况的重大不利事项。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募集

年份 
债券名称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次已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总

额 

募集资

金专户

运作情

况 

是否与募

集说明书

承诺用途

一致 

2019年 

2019年东台惠

民城镇化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90,000.00 0.00 90,000.00 0.00 
运作 

规范 
是 

合计 - 90,000.00 0.00 90,000.00 0.00 - - 

（四） 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1、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

（www.chinabond.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付息兑付公告（2023 年 3 月 1 日）； 

（2）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及监事人员发生

变动的公告（2023 年 3 月 21 日） 

（3）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

告（2023 年 4 月 28 日）； 

（4）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2023

年 4 月 28 日）； 

（5）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跟踪评级报告（2023 年 6 月 28 日）； 

（6）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

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chinabo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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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报

告（2023 年 8 月 31 日）； 

（8）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报

告（以此为准）（2023 年 9 月 28 日）。 

2、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分期偿还本金公告（2023 年 2 月 25 日）； 

（2）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付息公告（2023 年 3 月 1 日）； 

（3）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分期偿

还本金的提示性公告（2023 年 3 月 3 日）； 

（4）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及监事人员发生

变动的公告（2023 年 3 月 21 日）； 

（5）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财

务报表及附注（2023 年 4 月 28 日）； 

（6）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

告（2023 年 4 月 28 日）； 

（7）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2023

年 4 月 28 日）； 

（8）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

跟踪评级报告（2023 年 6 月 27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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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

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 年 6

月 30 日）； 

（10）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财

务报表及附注（2023 年 8 月 31 日）； 

（1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报

告（2023 年 8 月 31 日）； 

（12）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财

务报表及附注（以此为准）（2023 年 10 月 9 日）； 

（13）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报

告（以此为准）（2023 年 10 月 9 日）； 

（14）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半年度

报告的更正公告（2023 年 10 月 9 日）。 

三、 发行人偿债能力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度的合

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4]0345”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

引用自 2023 年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

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

因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资产总计 2,692,139.15 100.00  2,025,659.23 100.00  32.90  

主要系存货、预付账

款、固定资产、其他

应收款大幅增加所致 



8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

因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合计 2,272,451.39 84.41  1,717,602.81 84.79 32.30  

主要系存货、预付账

款、其他应收款增加

所致 

非流动资产总计 419,687.75 15.59  308,056.42 15.21 36.24  
主要系投资性房地产

及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负债合计 1,536,723.66 100.00  1,216,650.61 100.00  26.31  

主要系长期借款、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增加所致 

流动负债合计 605,476.44 39.40  421,057.57 34.61 43.80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应交税

费、其他应付款增加

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931,247.22 60.60  795,593.04 65.39 17.05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5,415.48 100.00  809,008.62 100.00  42.82  

主要系 2023 年 12 月

15 日，根据江苏东台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向本公司注入工

程，价值 333,548.63

万元计入本公司资本

公积所致   

发行人 2022-2023 年财务主要数据和指标 

单位：%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 

原因 

1  流动比率 3.75  4.08   -8.09  - 

2  速动比率 2.23 2.79  -20.07  - 

3  资产负债率 57.08 60.06  -4.96  - 

4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 0.01  0.02   -11.66  - 

5  利息保障倍数  0.29   0.44   -35.26  
主要系资本化利息

增加所致 

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52   -2.58   159.02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大幅增加所致 

7  EBITDA 利息倍数  0.32   0.44   -27.02  - 

8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 

9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 

注： 

1.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EBITDA/全部债务。 



9 

(1) EBITDA（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

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 全部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期债券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金

利息支出 

7. EBITDA 利息倍数= EBITDA/（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8.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9. 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短期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3.75倍，同比

下降了 8.09%。发行人速动比率为 2.23 倍，同比下降了 20.07%。发

行人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好，短期债务偿付能力较强。 

长期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57.08%，同

比下降了 4.96%。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低，负债经营程度维持在较为

合理水平，属可控负债经营。 

整体偿债指标方面，报告期末，发行人 EBITDA 全部债务占比同

比下降了 11.66%，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下降了 35.26%，现金利息保障

倍数同比上升了 159.02%，EBITDA利息倍数同比下降了 27.02%。贷

款偿还率 100.00%。利息偿付率 100.00%。 

总体而言，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负债水平不高、负债结构

较为合理，整体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

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发行人 2022-2023 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营业收入 423,649.82 427,361.38 -0.87% - 

营业成本 421,654.98 427,187.25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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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营业利润 13,035.48 10,834.53 20.31% - 

净利润 12,858.23 10,081.19 27.55% -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木材销售、工程建设、热轧卷及热轧

酸洗卷销售和安置房销售四大板块。2023年，四大板块业务收入分别

为 339,401.39 万元、64,251.82 万元、6,790.94 万元和 6,406.52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80.11%、15.17%、1.60%和 1.51%。 

总体而言，发行人近年来经营稳健、发展迅速，营业收入持续上

升，净利润保持平稳增长，主要营运能力指标良好，盈利能力保持在

较高水平。预计公司在后续经营中业务收入将不断增加，盈利能力持

续增强。 

（三） 发行人现金流情况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同比变动

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的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38.12 -140,496.18 114.48%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以

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1,987.75 -484,124.85 35.56%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5,682.60 644,738.02 -58.79% 

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减少以及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5,967.03 20,116.99 -229.08% 

主要系银行存款大幅减

少所致 

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140,496.18 万元和 20,338.12 万元。202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1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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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和 2023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484,124.85 万元和-311,987.75 万元。2023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35.56%。 

2022年度和 2023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 644,738.02 万元和 265,682.60 万元。2023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58.79%。2023 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同比下降 229.08%。 

总体而言，发行人经营现金流量结构符合行业和发行人自身特点。

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高，投资活动现金流结构尚待改善。

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高。目前公司资金周转较为顺畅。 

四、 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除本次债券外，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还存在

以下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托计划、保险债权计划等。 

序号 
债券名称或其他

债务名称 
发行品种 

发行规模 

（亿元） 

未兑付本金

（亿元） 

发行期限 

（年） 
起止日 

发行利率 

（%） 

1 20惠民 01 私募债 6.00 6.00 7 
2020.03.09至

2027.03.09 
6.50 

2 22惠民 01 私募债 3.20 3.20 5 
2022.07.25至

2022.07.26 
4.40 

3 23惠民 01 私募债 2.00 2.00 3 
2023.01.16至

2026.01.18 
6.50 

4 23惠民 02 私募债 0.80 0.80 3 
2023.03.03至

2026.03.07 
5.97 

5 
23东台惠民

MTN001 

中期票

据 
5.00 5.00 5 

2023.03.08至

2028.03.10 
4.00 

- 合  计 - 17.00 17.00 - - -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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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 20.60亿元。 

除上述列表外，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任何其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

资券、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托计划、保险债权计划等。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发行的企业债券及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

延迟支付本息的状况。 

五、 担保人相关情况（如有）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名称：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瞿为民 

注册资本：1,204,010.86万元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246号金融城 3号楼 

经营范围：再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

市场管理，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资产评估，设备及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评级情况：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担保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担保人 2023 年度的

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XYZH/2024NJAA2B0030”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

均引用自 2023 年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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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担保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担保人 2022-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金额 

2022 年度/末金

额 

资产总计 3,555,753.83 3,333,261.75 

负债总计 1,462,623.92 1,424,402.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3,129.91 1,908,859.54 

资产负债率 41.13 42.73 

营业总收入 393,002.31 277,084.35 

营业利润 146,522.33 125,443.64 

利润总额 146,468.88 125,822.37 

净利润 122,195.19 94,46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27.41 -127,443.90 

五、 或有事项 

（一） 其他受限资产 

截至 2023年末，公司受限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会计科目 2023年度/末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84,860.00 
借款质押、对外担保质押、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 

应收账款 37,086.00 借款质押 

存货 115,645.34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609.75 借款抵押 

投资性房地产 46,570.72 借款抵押 

合计 284,771.81  

（二）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3年末，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对外担保单位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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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东台成泰新实业有限公司 25,300.00 12,500.00 102.40  

东台经济开发区为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4,000.00 28,200.00 20.57  

东台骏骐建材有限公司 3,800.00 3,800.00 0.00  

东台荣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8,900.00 8,000.00 11.25  

东台市爱之民绿化有限公司 0.00 900.00 -100.00  

东台市碧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00 5,000.00 -100.00  

东台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7,000.00 9,000.00 -22.22  

东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800.00 4,800.00 166.67  

东台市华昊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5,100.00 4,500.00 13.33  

东台市凯宏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8,306.96 4,500.00 306.82  

东台市民生公交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0.00  

东台市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900.00 1,000.00 -10.00  

东台市通运物流有限公司 9,800.00 4,900.00 100.00  

东台市通之能绿化有限公司 750.00 900.00 -16.67  

东台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12,340.00 12,340.00 0.00  

东台通能电子有限公司 3,500.00 7,700.00 -54.55  

东台唯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0.00 7,700.00 -100.00  

江苏宏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0.00 2,000.00 -100.00  

江苏益东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0.00 8,000.00 -100.00  

东台市水韵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 - 

东台市里下河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200.00 - - 

东台小戴河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7,000.00 - - 

东台市正典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9,800.00 - - 

东台市城乡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9,800.00 - - 

东台市金兑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980.00 - - 

东台东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7,000.00 - - 

东台市常桂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500.00 - - 

东台市博特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1,000.00 - - 

东台市建之平绿化有限公司 930.00 - - 

东台市徐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 - 

东台市地北供水有限公司 2,500.00 - - 

东台市凯宏绿化有限公司 4,500.00 - - 

江苏益东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300.00 - - 

东台市萤之永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 - 

领讯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42,439.33 - -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4,710.00 - - 

东台市惠民物业有限公司 900.00 - - 

合计 260,056.29 128,740.00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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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八、 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天风证券作为 2019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的债权代理人，报告期内按照本次债券《债权代理协议》及《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职责，对发行人资信状况、

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并

督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了债权代理

人的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出具的临时债权代

理事务报告如下： 

2023 年 3 月，天风证券针对发行人董事及监事人员发生变动事

项，披露了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九、 其他重大事项 

（一）规范性文件规定和申请文件约定的重大事项 

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监管部门相关文件

和《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申请文件，经发行人确认，发

行人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 
有√ 

无- 

1  发行人名称变更、股权结构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 

2  
发行人变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具有同等职

责的机构、信用评级机构。 
- 

3  
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总经

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 
√ 

4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无

法履行职责。 
- 

5  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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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无偿划

转以及重大投资行为或重大资产重组。 
-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 

8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 

9  发行人股权、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 - 

10  发行人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 

11  债券担保情况发生变更，或者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 

12  发行人转移债券清偿义务。 - 

13  
发行人一次承担他人债务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或者新

增借款、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 

14  发行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进行债务重组。 - 

15  

发行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

政处罚或行政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作出的债券业务相关的

处分，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 

16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或

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 

17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18  
发行人出现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的

情况。 
- 

19  
发行人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

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 

20  发行人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 - 

21  募集说明书约定或企业承诺的其他应当披露事项。 - 

22  
募投项目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募集资金投入和使用计

划，或者导致项目预期运营收益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23  其他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事项。 - 

（二）已发生重大事项的说明及其处理 

有 □无 

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披露《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及监事

人员发生变动的公告》，内容为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3人增至 5人，委

派王小祥、练秀为新董事;免去练秀监事职务，委派韩贇为公司监事会

主席。 

十、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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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负债水平相对较低、负债

结构较为合理，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

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总体而言，发

行人对本次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18 

（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23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之盖章页）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28日 


